
刘律师：律师执业证上的尴尬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88_98_E

5_BE_8B_E5_B8_88_EF_c122_481402.htm 几年前刚刚领到律师

执业证时，像每一个充满玫瑰色梦想的年轻律师一样爱不释

手，经常取出来看看。那时我就发现律师执业证上关于证件

说明的一段文字在语法上有问题。 我所说的这段文字就是律

师的执业证的首页上关于证件本身的说明，全文如下： “本

证为获准执行律师职务的证件，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经年

度注册有效。持证人执行职务时，请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

个人能给予协助。 细读这段文字就会发现，第二句话是有句

式杂糅的嫌疑，严格用语法分析恐怕是不通的。众所周知，

“请⋯⋯”这个句式在中文里是祈使句，汉语的祈使句表示

请求或者命令，加“请”和不加“请”，在语气上有很大差

别。一般来说，不加“请”的，命令的口气重一些，加“请

”的，客气一些，比如，“给我复印一份档案”（生硬，表

示命令）；“请给我复印一份档案”（婉转，表示请求或者

客气地命令）。还有一种表示希望或者婉转请求的方式是“

希望⋯⋯。能⋯⋯”，比如：“希望你能给我提供些情况”

（没有强迫的语气，不是要求，有点不做也不要紧的味道）

，这里有“能”字比没有更婉转。律师执业证上那段话问题

就出在用的是第二种句式和第一种句式的杂糅，或者第一种

句式多出了一个“能”字。如果非要用“能”字，则前面应

当改成“希”或者“望”。当然，如果改成“望司法机关和

有关单位、个人给予协助”，则是一种希望的口气，似乎不

构成法律上的强制请求和义务，那么拿着这个证件又有什么



用？所以，构思这段文字的人不能用这样的措词。然而，如

果用直接用“持证人执行职务时，请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

个人给予协助。”则口气比较强硬，带有命令的色彩，估计

是措词者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权衡再三，加个“能”字

把这句话的口气进行软化。当然，以上仅仅是我个人妄加揣

测，不过实际的情形如何，虽不敢说大家心里有数，猜个十

之八九大概没什么问题。借用有些网友的说法，本来律师就

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再加上这么一句不明不

白的话，律师拿着这个证件底气不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当然问题的根源其实出在立法上，出在法律对律师的职务权

利没有明确，没有充分的保护，律师职业没有得到各方面尤

其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尊重。这次律师法要修改的消息一公布

，立即在中国律师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其中要求最强烈的

问题之一就是调查权，也就是这段文字的核心所在。笔者以

为，作为一种国家正式颁发的法定证件，出现这样的语法问

题是不适当的，但我们确又不能怪起草者的疏忽，更多的问

题还在于我们的法律和现状的缺失，否则，无论怎么表达都

是枉费心机。赋予律师充分的职业权利，司法机关、行政机

关、单位和个人对律师多些理解和配合，这是广大律师的殷

殷希望。 我个人的建议是，律师法里要有明确的律师有权调

查的条款，然后执业证上这里的文字改为： “本证为获准执

行律师职务的证件，＊＊＊＊－＊＊＊＊年经年度注册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之规定，持证人执行职务

时，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个人应当给予协助。 这样措词说

明了证件的性质、作用，同时说明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

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是因为法律规定产生的义务。 可能有



人要怪我小题大做，但我以为这确实反映出了律师的尴尬。

愿新《律师法》的出台将能让我们不再尴尬。________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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